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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   第 3631次會議 
       民國 107年 12月 20日 

 討論事項（二） 
經濟部擬具「產業創新條例」第 10 條之 1 修正草案，請核轉
立法院審議案。 
說明： 
一、 經濟部函以，為促進產業智慧升級轉型，鼓勵業者投資

智慧機械或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相關設備及技術，於一
定期限內得適用租稅優惠獎勵，本部爰擬具「產業創新
條例」第 10條之 1修正草案，請核轉立法院審議。 

二、 本案修正要點為明定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投資智慧機械
及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相關硬體、軟體、技術或技術服
務之支出得適用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規定。 

行
政
院

行
政
院
第
36
31
次
院
會
會
議

CB
1B
64
5A
6B
4B
FB
73



 2 

三、 茲將該修正草案附後，擬請討論通過後，由院送請立法
院審議。提請 

  核議 
      附件如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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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一修正草案總說明 

為促進產業創新，改善產業環境，提升產業競爭力，產業創新條例（以下簡
稱本條例）於九十九年五月十二日公布施行，歷經四次修正，最近一次修正公布
日期為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日。為配合政府智慧機械產業政策之推動，優化產業
結構達成智慧升級轉型，並鼓勵多元創新應用，縮短數位落差，爰擬具本條例第
十條之一修正草案，增訂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投資自行使用之全新智慧機械或導
入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相關全新硬體、軟體、技術或技術服務之支出，得抵減應
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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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一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第十條之一 為優化產業

結構達成智慧升級轉

型，並鼓勵多元創新應

用，最近三年內無違反

環境保護、勞工或食品

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

節重大情事之公司或有

限合夥事業，自中華民

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

起至一百十年十二月三

 一、本條新增。 

二、為配合政府智慧機械

產業政策之推動，爰

明定第一項： 

(一)為達成優化產業結構

及智慧升級轉型之

目標，並鼓勵多元

創新應用，縮短數

位落差，故透過短

期租稅措施，鼓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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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日止投資於自行使

用之全新智慧機械，或

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

起至一百十一年十二月

三十一日止投資於導入

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之

相關全新硬體、軟體、

技術或技術服務，其支

出金額在同一課稅年度

內合計達新臺幣一百萬

元以上、十億元以下之

範圍，得選擇以下列方

業者加速導入全新

智慧機械及第五代

行 動 通 訊 (5th 

generation mobile 

networks ; 5G)系統

相關設備或技術。

另參考第十條及第

七十條規定，於序

文前段明定最近三

年內無違反環境保

護、勞工或食品安

全衛生相關法律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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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之一抵減應納營利事

業所得稅額，一經擇定

不得變更。其各年度投

資抵減金額以不超過當

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

稅額百分之三十為限： 

一、於支出金額百分之

五限度內，抵減當

年度應納營利事業

所得稅額。 

二、於支出金額百分之

三限度內，自當年

情節重大情事之公

司 或 有 限 合 夥 事

業，自一百零八年

一月一日起至一百

十年十二月三十一

日止投資於自行使

用 之 全 新 智 慧 機

械，或自一百零八

年一月一日起至一

百十一年十二月三

十一日止投資於導

入第五代行動通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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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起三年內抵減各

年度應納營利事業

所得稅額。 

公司或有限合夥事

業於同一年度合併適用

前項投資抵減及其他投

資抵減時，其當年度合

計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

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

得稅額百分之五十為

限。但依其他法律規定

當年度為最後抵減年度

(5G)系統之相關全

新硬體、軟體、技

術或技術服務(不包

含 投 資 之 後 續 支

出，如設備維護、

檢測、更新等)，其

支出得抵減應納營

利事業所得稅額。 

(二 )為鼓勵業者積極投

入，明定同一課稅

年度內，投資於智

慧機械或第五代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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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抵減金額不受限制

者，不在此限。 

第一項所稱智慧機

械，指運用巨量資料、

人工智慧、物聯網、機

器人、精實管理、數位

化管理、虛實整合、積

層製造或感測器之智慧

技術元素，並具有生產

資訊可視化、故障預

測、精度補償、自動參

數設定、自動控制、自

動通訊 (5G)系統之

支出金額合計達新

臺幣一百萬元以上

始得申請；另鑑於

部分高端設備費用

高昂，若其投資抵

減金額龐大，將對

於財政稅收產生過

高之損失，為兼顧

租稅公平，爰明定

適用投資抵減之支

出金額上限金額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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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排程、應用服務軟

體、彈性生產或混線生

產之智慧化功能者。 

第一項所稱第五代

行動通訊系統，指運用

符合第三代合作夥伴計

畫第十五版以上規範之

中高頻通訊、大量天線

陣列、網路切片、網路

虛擬化、軟體定義網

路、邊緣運算等第五代

行動通訊相關技術元

素、設備(含測試所需 )

或垂直應用系統，以提

升生產效能或提供智慧

新臺幣十億元。 

(三)考量部分公司或有限

合夥事業設立初期

不一定有營收，爰

參考第十條規定，

於第一款及第二款

明定公司或有限合

夥事業之投資得以

當年度支出金額百

分之五限度內或自

當年度起三年內以

支出金額百分之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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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者。 

公司或有限合夥事

業申請適用第一項投資

抵減，應提出具一定效

益之投資計畫，經各中

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

案核准，且於同一課稅

年度以申請一次為限。 

前五項智慧機械或

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投

資抵減之適用範圍、具

一定效益之投資計畫、

限度內抵減應納營

利事業所得稅額。

另考量適用租稅措

施之業者，仍負有

納稅義務，爰於序

文後段明定各年度

投資抵減金額以不

超過其當年度應納

營利事業所得稅額

百分之三十為限。 

三、另鑑於本條例及其他

法律亦有投資抵減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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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期限、申請程序、

核定機關、抵減率、當

年度合計得抵減總額之

計算及其他相關事項之

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

會同財政部定之。 

定 (如第十條及中小

企業發展條例第三十

五條等 )，爰於第二

項明定公司或有限合

夥事業於同一年度合

併適用第一項投資抵

減及其他投資抵減

時，其當年度合計得

抵減總額以不超過當

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

得稅額百分之五十為

限；又考量部分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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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如生技新藥產業發

展條例第五條 )訂有

最後抵減年度不受抵

減限額限制規定，基

於信賴保護原則，應

優先適用對公司或有

限合夥事業最有利之

規定，爰於但書明定

例外之情形，以資明

確。 

四、第三項明定智慧機械

之定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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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第四項明定第五代行

動通訊(5G)系統之定

義，所定第三代合作

夥 伴 計 畫 （ 3rd 

Generation 

Partnership Project；

3GPP) ， 係 由 歐 、

美、日等電信標準組

織組成，以制定國際

電信標準化之國際機

構，一般稱其於西元

二○一八年六月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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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第十五版為 5G 第

一版。 

六、第五項明定公司或有

限合夥事業應提出具

一定效益之投資計

畫，經各中央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專案核

准，始得申請適用第

一項投資抵減規定；

所定「具一定效益之

投資計畫」，指公司

或有限合夥事業因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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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智慧機械或第五代

行動通訊(5G)系統相

關硬體、軟體、技術

或技術服務，使其提

升服務效率、創新服

務品質、強化產業技

術、增加產量、改良

品質等。另本條屬短

期之租稅優惠措施，

考量行政效率及作業

成本，爰於本項明

定，申請適用投資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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減者，同一課稅年度

以一次為限。 

七、第六項明定前五項投

資抵減相關事項，授

權由中央主管機關會

同財政部以辦法定

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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